 2016年深圳技能大赛——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根据2016年 “深圳技能大赛”总体安排，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总工会共同举办2016年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取得实效，现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竞赛宗旨

为进一步加快安全防范行业高技能人才培养，为深圳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助力“智慧城市”，推动技能劳动者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整体素质的提高，特举办2016年深圳技能大赛——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二、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总工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

           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
           深圳市星中汇安防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技术指导单位：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
    深圳市公安局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

三、组织机构

（一）成立2016年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协调本次竞赛工作，成员如下：

主任：赵忠良  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副局长
       冯艳玲  市总工会副主席

成员： 朱  虹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

王鸿利  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部长

崔歧平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主任

隆仕明  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石敬铭  市公安局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  毅  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二）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竞赛的各项工作，成员如下：

主  任：隆仕明  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副主任：孙从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

艾  军  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副部长

吴映霞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副主任

廖学斌  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梁  伟  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秘书长

吴振宁  市星中汇安防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总经理
成  员：黄志文 陆宝康 俞益飞 王生淋  彭海虹 林 蔚    桑凤仙  雷菲菲  吴如丹  董晓波 江雷  陈在杰 林秋岚 王丽泓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深圳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地点：福田区福强路1007号高训大厦1710室，电话：82997524。

（三）各竞赛工作组。
根据赛事安排，设立竞赛专家组、裁判组、赛务组、设备组和秘书后勤保障组。

四、竞赛项目、竞赛标准

（一）竞赛项目。
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

（二）竞赛标准。
选拔赛以《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职业标准》（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为依据，并结合深圳企业生产实际情况，组织专家以理论和实际操作形式命题。

决赛以《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职业标准》（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为依据，并结合深圳企业生产实际情况，组织专家以理论和实际操作形式命题。

各阶段竞赛命题在上述标准要求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新技能的相关内容。

五、参赛人员

（一）参赛对象。
凡在我市从事相关工作的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均可按要求报名参赛。如竞赛项目报名人数少于50人，则该项目竞赛自动取消。
（二）报名方式。

本次竞赛实行网上报名，选手登陆深圳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网站，进入网上报名后填写资料并打印参赛证，报名网址：http://www.szgxzx.com/。
（三）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2016年7月20日～8 月20 日。
（四）报名联系单位、联系人和电话。

联系单位：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
联系人：陈在杰     

联系电话：82583669  18820902032。
六、竞赛安排

（一）宣传发动（即日起至2016年8月20日）。
各有关单位根据比赛项目的要求，组织职工进行岗位培训、岗位练兵，并推荐优秀选手报名参加竞赛。

（二）赛前培训（2016年8月21日至11月2日）。 
为使参赛选手能够尽快熟悉设备环境和了解考核大纲相关内容与技能要求，由竞赛组委会结合竞赛实施进度免费提供赛前辅导班：

选拔赛辅导(实操)：8月21日～9月15 日；

决赛辅导（理论、实操）： 9月26日～11月2日。

（三）组织实施阶段（2016年9月20日至11月5日）。
本次竞赛分选拔赛和决赛二个阶段进行。

1.选拔赛以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为竞赛标准，分为理论知识竞赛和技能操作竞赛两部分。选拔赛的理论知识竞赛成绩前200名选手参加选拔赛的操作技能竞赛。选拔赛的综合成绩排名依据理论知识竞赛和操作技能竞赛两个部分成绩的累加排定，其中理论知识竞赛成绩占20%、操作技能竞赛成绩占80%。当出现成绩相同时，操作技能竞赛成绩高者名次在前。选拔赛的综合成绩前50名选手参加决赛。
时间：理论  9月3日

实操  9月24日-9月25日
2.决赛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为竞赛标准，分为理论知识竞赛和技能操作竞赛两部分，各部分成绩满分均为100分，60分为合格。决赛以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竞赛的综合成绩进行排名。其中，理论知识竞赛成绩占20%，技能操作竞赛成绩占80%。

时间：理论  11月4日

实操  11月5日-6日
竞赛时间如有变动，以竞赛组委会通知为准。 

七、奖励办法

（一）授予荣誉称号。

1.决赛综合成绩第1名且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成绩均合格的选手由所在单位工会推荐参加“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评选，符合条件的授予“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

2. 决赛综合成绩前6名的参赛选手，并具有本职业（工种）三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深圳市技术能手”，颁发证书。

（二）获得优胜奖。

本次竞赛按照1:2:3的比例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名，由竞赛组委会颁发证书，原则上获奖人数不超过决赛人数的30%。
（三）核发职业资格证书。

对决赛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成绩均合格且总成绩排名靠前的选手，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发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获发职业资格证书选手总数不超过决赛人数的30%，且不超过20本。

（四）颁发奖金 。

决赛综合成绩前6名的选手，由竞赛组委会颁发奖金。具体为：第一名：8000元；第二名：5000元；第三名：3000元；第四至第六名各2000元。

 八、申诉与仲裁

（一）参赛选手对赛场提供的设备、工具不符合规定的或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二）现场申诉最迟应在竞赛结束后2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申诉时，应以书面形式按规定程序向监督仲裁组提出，由监督仲裁组进行裁决。

（三）监督仲裁组有权对赛场违规选手的违规行为做出查处和裁决，监督仲裁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对仲裁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比赛或滋事，否则按弃权处理。

（四）如对比赛成绩有异议的，在成绩公布之日起5日内，根据《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成绩核查办法》按相关程序进行核查。

（五）如竞赛出现不可预见的异常情况，由监督仲裁组向竞赛主办单位商讨后，做出决定。

九、本实施方案条款的解释权归2016年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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